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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1 年，气候危机引发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绿色低碳成为疫后复苏和鲜

明主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政策制定者已充分认识到，人类是同舟

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

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

给予高度关注，期待绿色“一带一路”为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原则和目标方

面高度契合、相辅相成，围绕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以及绿色基础设施、绿

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开展高标准、

惠民生、可持续的双边和区域合作，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走实走深的同时，

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 

2013-2020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 1360 亿美元，沿线国家在

华新设企业累计达 2.7 万家，实际投资累计约 600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底，中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合作区累计投资 35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

业岗位 33 万个。此外，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

的贸易成本下降将使全球实际收入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投资，能够

使 760万人口摆脱极度贫困、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 

本研究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CCICED）“绿色

‘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政策研究（简称绿色“一带一

路”专题）项目组第三阶段研究成果。此前两个阶段，项目组分别聚焦“绿色

丝绸之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对接与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保护”两大主题，研究提出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原则、目标和路线图，

以及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路径。 

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共建国家可

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性作用，本期研究将以加强“一带一路”项目

环境管理为重点，综合分析国内外环境管理相关政策、方法和实践经验，提出

构建“一带一路”项目绿色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保障和动力。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成效。结果表明，绿色始

终是“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大有可为。八年间，“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一条互利共赢之

路，联结共建国家共赴美好前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积极影响。

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大幅提升，贸易和投资潜力得到了有效释放。中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呈增长态势，推动了一批旨在支持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

清洁能源项目，为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持。依托“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绿色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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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等多边合作机制，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对话、知识

共享和技术交流平台得以不断完善，共建国家在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的国际共识得以不断凝聚。 

第二章立足国内实践，就适用于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政策文件进行了

全面、系统梳理。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已发布 30 余份政策文件，就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层面的要求、指导意见和支持引导政策。随着中国绿色金融

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和可持续投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政策制定的步

伐正在加快，政策覆盖面正从单一的对外经贸合作，转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绿色金融等多个政策领域。特别是，2021 年 7 月，商务部和生

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商合函〔2021〕309 号)》，

列出了推动绿色生产和运营、推进绿色技术创新、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遵循绿

色国际规则、优化绿色监管服务和提升绿色发展信誉等十项新时期推动对外投

资合作绿色发展的重点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支持企业积极为全球绿色

发展贡献力量的鲜明导向。 

第三章纵观国际实践，重点关注世界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环境管理实践

经验，同时聚焦日本和韩国——东亚地区除中国外最主要经济体和投资输出国，

分析其官方发展援助（ODA）环境管理实践对境外项目环境管理的借鉴意义。

研究发现，作为跨国投融资合作的积极引导者，开发性金融机构、官方发展援

助机构已深刻意识到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内制定了更强有力且全面的监

管机制，对外更加注重兼容和接纳东道国管理政策和体制，同时通过项目前期

的战略和技术支持、项目筛选、外派专业人员和机构等方式，对接东道国需求，

帮助借款国提高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其经验对于“一带一

路”项目环境管理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对国内、国际两个视角的比较分析，立足境外项目环境管理实践需求，

第四章提出了促进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对接的政策

建议。具体包括： 

从战略层面出发，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一

是深度对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纳入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和“一带一路”项目合

作，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协同增效。二是加速绿色规则标准“软联通”。 

推动形成绿色项目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普遍共识，支持引导“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决策。三是加大公共部门对“一带一路”绿色融资的支持和引导。

整合利用公共部门资源：引导和鼓励国内外投资者自主开展环境、社会、治理

（ESG）责任投资；开发规范化、标准化和差异化的绿色评估工具，为“一带一

路”项目提供生态环境风险预警和绿色解决方案。四是促进共建国家在绿色低

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关键领域的沟通交流和监管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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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最佳实践。依托“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绿色丝路使者

计划等开展能力建设，帮助共建国家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和投融资环境管理体

系。 

从公共治理层面出发，引导非政府主体开展环境管理的四条政策建议。一

是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推动完善“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加强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突出行业的风险识别、风险量化和风险敞口管理。二是

建议项目发起人和业主加快建设项目环境气候风险筛查和影响评估框架，开展

持续的项目报告、监测和评估。三是建议市场参与主体大力提升环境和气候管

理的主流化水平，制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企业内部增设专门的环境与

气候主流化管理部门，为“关键岗位”提供环境、气候风险相关的管理培训和

技术指导。四是建议第三方机构研究开发规范化、标准化的“一带一路”对外

投资绿色管理工具包，并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结合项目管理实践需求，本研究识别了加强“一带一路”项目全生命周期

环境管理的五个关键点。包括：适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各阶段的绿色投资治

理体系；限制投资的项目“排除清单”；包含环境和社会风险应对措施、管理计

划、监测计划等在内的项目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面向具有潜在环境和

社会影响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EIA）；以及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发挥重要作用的

项目信息报告披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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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绿色丝绸之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成果丰硕，影响深远。作为广受欢迎的全

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绿色、开放、廉洁

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

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饱受挑战的“全球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创造了新机遇。 

一、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 

八年间，“一带一路”已发展成为一条互利共赢之路，联结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共赴美好前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积极影响。截至 2020 年

2 月，中国已与 140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1。“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

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2。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中

国有序开展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的“一带一路”标志

性合作项目，大幅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效释放贸

易和投资潜力。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合作区累

计投资 350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3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32

万个3。此外，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贸易成

本下降将促使全球实际收入增加，“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将帮助 760 万人口摆脱

极度贫困、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4。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一带一路”仍然展现出强大

的韧性和活力。2021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5.35万亿

元，同比增长 27.5%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620 亿元，

增长 8.6%6。在各国防疫措施收紧，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发

挥跨境铁路货运服务优势，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为稳定国际供应链，加速绿色物流网络建设，助力全球共同抗疫提供了

 

1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 年 3 月 1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2 丛培武大使在建行网站发表“一带一路”署名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官

网，2021 年 6 月 23 日，http://ca.china-embassy.org/eng/sgxw/t1885976.htm 

3 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21 年 9 月 2 日，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10902.shtml 

4 “十四五”，进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画报，2020 年 12 月 9

日，http://www.rmhb.com.cn/zt/ydyl/202012/t20201209_800229530.html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央视网，2021 年 7 月 13 日，
http://news.cctv.com/2021/07/13/ARTI3L9dhjP8n6Nk7AJiSGYA210713.shtml 

6 上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 27.5%，中国新闻网，2021 年 7

月 22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7-22/9526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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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持
7
。 

疫情的暴发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

绿色复苏将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新的发展机遇。绿色是“一带一路”的鲜

明底色，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大有

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中指出，中方将继续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架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进

一步提出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野生动物保护、荒漠化防治等交

流合作，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82021 年 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

主席表示，“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实现高标准、

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同时将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加强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

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

色。92021 年 6 月，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中国等

29 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以

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复苏，促进疫情后的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经济增长。10 

二、绿色“一带一路”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新动

力 

生态环保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一带一路”打造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的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

政府的初心与愿景，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行动。八年来，中国在加

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道打造“绿色

丝绸之路”，依托双多边及区域和次区域生态环保合作，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注入了新动力。 

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绿色联盟）、“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研究院、“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等多边合作机制，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对话、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平台得以不断完善，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持续深化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

作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的国际共识得以不断凝聚。 

 

7 新冠肺炎疫情下“一带一路”发展危中有机，今日中国，2020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sp/202005/t20200518_800204786.html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华

网，2021 年 3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3/c_1127205564_13.htm 

9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1 年 4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4/20/c_1127350811.htm 

10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1 年 6 月 2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8863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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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中国帮助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与老挝、柬埔寨、塞舌尔共建低碳示范区；向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智利、乌拉圭、古巴、博茨瓦纳、埃及等国家援

助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物资。通过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中国累计为 120 余个

共建国家 3000 多人次提供了培训机会，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南南合作典

范”。  

三、“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呈现规模增长、绿色主导发展趋势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八年来，中国与

共建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投资活力不断增强，带动了相关国家工业化进程，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沿线地区的绿色发展带来全新机遇。 

一是区域经贸合作高度活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量持续提升。中国商务

部、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累计直接投资 1173.1亿美元，年均增长 6.7%，较同期中国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 2.6 个百分点。除 2016 年受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大幅提升影响外，对“一带

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占比持续增长。 

图 1-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以及商务部官方

网站 

二是气候变化引发区域共识，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不断提高。“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带动了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

了积极努力。2020 年 9 月，中国提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内涵。在“一带

一路”建设投资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到 2020 年上半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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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首次超过化石能源投资
11
，逐

步形成集设备制造、联合研发、工程设计与建设、项目投资与运营的清洁能源

国际合作体系。 

 

11 周亚敏. 以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促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发展观察，2021(Z1):56-58. 

专栏 1-1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迪拜 700MW 太阳能热发电工程 

太阳能热发电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进而通过热功转换过程发电的技

术。迪拜 700MW太阳能热发电工程是迪拜 Mohammedbin Rashid Al Maktoum

太阳能园区四期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项目的组成部分（以下简称迪拜 700MW

光热项目），是全球迄今为止在建的最大规模太阳能发电项目。该工程由迪

拜电力水务局（DEWA）、中国丝路基金（持股 24.01%）、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

集团（ACWA Power）联合投资，采用工业-公共-私人（IPP）模式建设，是

“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也是中东市场的标志性项目。该工程总投

资额为 142亿迪拉姆（约合人民币 253亿元），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集团为项

目开发商，中资企业上海电气集团为项目总承包方，迪拜电力水务局为电力

承购方。 

 

迪拜 700MW光热发电项目设计图 

项目包含 3×200MW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单元和 100MW塔式太阳能热发电单

元。项目 2018年 3月 19日开工建设，预计 2022年底投产。项目采用全球领

先的“塔式+槽式”集中式光热发电技术，是当前在建的全球装机容量最

大、技术标准最高、投资金额最大、电价最低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项目的

塔式机组配置 15 小时熔盐储热系统，槽式机组配置 11～13.5 小时储热系

统。光伏发电系统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相比之下，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电

力输出稳定可调，在夜间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电力输出。项目建成后每小时

将产生 70 万千瓦清洁电力并配备世界上最大的储热能力，可为迪拜 27 万户

家庭提供清洁电力，每年可减少 140万吨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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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发布的

《2020 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报告》，能源行业依旧是 2020 年“一带一路”

建设投资的重点，在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量上均位列各行业首位，而包括太阳能、

风能、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从 2017 年的 35%上升至 2020 年的 56%，

已构成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部分。  

三是投资领域和主体日趋多元，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逐渐兴起。“一带一路”

建设投资早期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主体多为

国有企业。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行业日趋多

元，包括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建筑、采矿、金融、电力

生产和热力供应、农林牧渔等12。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正加入“一带

一路”投资之中，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随之逐渐兴起。13
第三方市场合作以“优

势互补”为基础，以“平等协商”为理念，主张通过“企业主导”的自主合作

实现“三方共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度契

合。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受到了发达国家相关

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2015 年以来，中

国先后与 14 个国家签署了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或文件14，合作呈现

出模式多元化、项目规模大等特点。国际双多边金融机构也不断强化融资支持，

探索扩大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渠道。 

四、关注境外项目环境管理的出发点和目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随着中国绿色金融体

系建设持续完善和可持续投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一带一路”投融

资环境管理已成为关系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效的关键性行动。聚焦

对外经贸合作、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绿色金融等政策领域，中国政府已发布 30

余份政策文件，就“对外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层面的要求、

指导性意见和支持政策，也为“一带一路”各参与主体开展投融资环境管理提

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2013 年，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

环境保护指南》，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依法履行环保责任，遵守东道国环保

法规，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责任和义务。2017 年，

 

12 商务部.《2020 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 年 12 月， 

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102/20210202162924888.pdf 

13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由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与双方贸易互补性较高的第三方市

场开展的经贸合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产品供给、产

能利用、对外援助等。 

14 14 个国家指的是法国、韩国、加拿大、葡萄牙、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

时、西班牙、奥地利、新加坡、瑞士、英国，由课题组根据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官方网站

及《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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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都对“一带一路”投资建设项目的环境管

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21 年 7 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对外投资

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进一步提出“推动企业按照境外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有

关要求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工作，提高境外企业生态环境管理水平。……采

取合理、必要措施降低或减缓投资合作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此外，

2021 年 4 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也删除了化石能源

等高碳项目，强化了绿色金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可以预见，以上新

规将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的绿色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将进一步强化

“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进而加速

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面对接。 

鉴此，本年度专题政策研究将以加强“一带一路”项目环境管理为重点，

综合分析国内外环境管理相关政策、方法和实践经验，提出构建“一带一路”

项目绿色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保障和动

力。报告第二章将立足国内实践，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体系及其建设进展

进行回顾分析。第三章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国际，重点关注世界银行等开发性金

融机构环境管理实践经验，同时聚焦日本和韩国——东亚地区除中国外最大经

济体和最主要投资输出国，分析其官方发展援助（ODA）环境管理实践对境外项

目环境管理的借鉴意义。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第四章将进一步研究提出促进

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对接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

从战略层面出发，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从公共

治理层面出发，引导非政府主体开展环境管理的四条政策建议；以及从具体实

践层面出发，加强“一带一路”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的五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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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外投资环境管理体系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参与者众多，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金融

机构、企业和专业技术力量的协同合作（图 2-1）。其中，企业是项目环境管

理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责任主体；行政管理、政策规范、金融支持以及专

业技术工具为企业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设置“护城河”，提供不可或缺

的外部约束和基础支撑。除此之外，东道国需求和反馈对项目环境管理实践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研究的定位和需求出发，本章将重点关注适用于“一

带一路”项目的对外投资环境管理政策。 

 

图 2-1“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体系参与主体间的协同作用 

来源：作者绘制 

一、对外投资环境管理政策 

通过梳理公开资料，本研究共收集到中国各级政府发布的 32 份适用于“一

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政策文件（表 2-1至 2-3）。尽管目前尚未在上述

政策框架内发布“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相关的专门性文件，但已从对

外经贸合作、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绿色金融等政策领域出发，

就“对外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层面的要求、指导性意见和支

持政策。尤其是，2021 年 7 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

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商合函〔2021〕309 号）》，明确提出推动企业对外投资

“生态环境管理”“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推动企业在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

则等要求的条件下，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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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相关政策——国务院层级 

发布

年度 
文件名称 

制定及发布

单位 
关键内容 

2017 行政法规：对外承包工程

管理条例（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6

号） 

国务院 遵守所在国家/地区法律，信守合

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 

2017 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关于

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

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7〕74 号） 

发改委/商务

部/人民银行/

外交部（国

务院办公厅

转发） 

限制开展不符合东道国环保、能

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项目 

2016 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关于

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6〕65 号 ） 

国务院 建立健全绿色投资与绿色贸易管理

制度体系，落实对外投资合作环境

保护指南 

信息来源：北大法宝 http://www.pkulaw.cn/ 

 

 

表 2-2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相关政策——部委层级 

发布

年度 

文件名称 制定及发布

单位 

关键内容 

政策领域 1-1：对外经济合作管理 

2021 部门规范性文件：对

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

工作指引(商合函

〔2021〕309 号) 

商务部/生态

环境部 

（七）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推动企业按照境外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有关

要求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工作，提高境

外企业生态环境管理水平。 

推动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法规要求，采取

合理、必要措施降低或减缓投资合作可能

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 

对生物多样性的不良影响，依法或按照国

际惯例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八）遵循绿色国际规则。 

推动企业在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要求

的条件下，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2019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促进对外承包工程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商合发〔2019〕

273号） 

商务部/外交

部/发改委等 

基本原则：引导企业坚持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高质

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指导

企业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构建综合性风险防控体系，积极防范

和化解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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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年度 

文件名称 制定及发布

单位 

关键内容 

具体意见： 

按照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标准，将可持续

发展理念融入对外承包工程的项目选择、

实施、管理等各方面； 

引导企业加强同项目所在国政府、企业和

民众的沟通和利益融合，注重环境保护，

履行社会责任； 

切实规范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行为，在环境

保护等关键环节严格遵守我国和项目所在

国法律法规、相关国际规则标准； 

推进对外经济合作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对

外承包工程失信行为认定和信息记录规

定。 

2017 部门规章：企业境外

投资管理办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第 11

号） 

发改委 倡导投资主体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尊重当

地公序良俗、履行必要社会责任、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 

2017 部门规章：中央企业

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

法（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35号） 

国资委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互利共赢原则，

加强公共关系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依法合规，遵守我国和投资所在国（地

区）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和文化习俗。 

2017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发布《民营企业境

外投资经营行为规

范》的通知（发改外

资〔2017〕2050

号） 

发改委/商务

部/人民银行

/外交部/全

国工商联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应注重资源环境保护，

包括保护资源环境、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申请环保许可、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开展清洁生产、重视生态修复。 

2014 部门规章：境外投资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 

商务部 应当要求其投资的境外企业遵守投资目的

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

会责任，做好环境、劳工保护、企业文化

建设等工作。 

2013 部门规范性文件：对

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

指南（商合函

〔2013〕74 号） 

商务部/原环

境保护部 

指导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进一步规

范环境保护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 

2013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印发《规范对外投

资合作领域竞争行为

的规定》的通知（商

合发〔2013〕88

号） 

商务部 应遵守项目所在国（地区）法律法规，尊

重当地风俗习惯，重视环境保护履行必要

的社会责任。 

违反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对外投资合作

经营行为将记录在案，涉及企业 3年内不

得享受国家有关支持政策。 

2008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

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

知（商合发〔2008〕

222号） 

商务部/外交

部/国资委 

要增强“知法守法，诚信经营”的自觉

性。……深入研究并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

法规，特别是环境保护、劳动用工、出入

境管理、安全生产、招标投标等方面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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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年度 

文件名称 制定及发布

单位 

关键内容 

对违法违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作出处

理或处罚。 

2012 党内法规：关于印发

《中国境外企业文化

建设若干意见》的通

知（商政发〔2012〕

104号） 

商务部/中央

外宣办/外交

部/发改委/

国资委 

将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注重

资源节约，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

污染和损害降到最低程度。”纳入中国境

外企业文化建设范畴。 

政策领域 1-2：对外经济合作信息备案、信用体系建设 

2018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印发《对外投资备

案(核准)报告暂行办

法》的通知（商合发

〔2018〕24 号） 

商务部/人民

银行/国资委

等 

要求投资主体依据“凡备案（核准）必

报”原则定期报送对外投资关键环节信

息；包括对外投资存在主要问题以及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保护资源环境、保障员工

合法权益、履行社会责任、安全保护制度

落实情况等。 

2017 部门工作文件：关于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

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发改外资

﹝2017﹞1893号 ） 

发改委/人民

银行/商务部

等 

如出现违反国内及合作国家和地区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违反国际公约、联合国决

议……的行为，相关主管部门将失信主

体、责任人和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 

2013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印发《对外投资合

作和对外贸易领域不

良信用记录试行办

法》的通知（商合发

〔2013〕248 号） 

商务部/外交

部/公安部等 

将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威胁当地公共安全

的对外投资行为列入“对外投资合作不良

信用记录”。 

政策领域 2：绿色金融 

2020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

投融资的指导意见

（环气候〔2020〕57

号） 

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人民

银行/银保监

会/证监会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和“南南

合作”的低碳化建设，推动气候减缓和适

应项目在境外落地。 

规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的投融资活

动，推动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效防范

和化解气候风险。 

2016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银发

〔2016〕228 号)  

人民银行/财

政部/发展委

/原环境保护

部等 

指导金融机构支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对外投资绿色水平。 

2012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

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

的通知（银监发

〔2012〕4号） 

原中国银监

会 

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境外项目环境和社会风

险管理。 

政策领域 3：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2017 部门工作文件：关于

推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环国际〔2017〕58

号） 

原环境保护

部/外交部/

发改委/商务

部 

融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原则； 

推动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生态环保

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加强对外投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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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年度 

文件名称 制定及发布

单位 

关键内容 

2017 部门工作文件：关于

印发《“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

划》的通知（环国际

〔2017〕65 号） 

原环境保护

部 

遵守法律法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

设施建设的绿色化； 

引导投资决策绿色化。加强环境风险管

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使用绿色债

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在环境高风

险领域建立并使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等工具开展环境风险管理。 

2015 部门工作文件：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发改委/外交

部/商务部

（国务院授

权发布） 

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

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环境。 

信息来源：北大法宝 

表 2-3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层级 

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关键内容 

2018 地方规范性文件：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印发《山东省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投资主体企业应当要求其投

资的境外企业： 

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 

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履行社会责任； 

做好环境、劳工保护等工

作； 

创新境外投资方式； 

坚持诚信经营原则； 

避免不当竞争行为； 

促进与当地的融合。 

  

2018 地方规范性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印发北京市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8 地方规范性文件：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江西省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8 地方规范性文件：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

市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8 地方规范性文件：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四川

省＜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5 地方规范性文件：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境外投资管

理的实施细则 

2015 地方规范性文件：青岛市商务局关于印发《青岛

市商务局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5 地方规范性文件：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

发市商务委拟定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5 地方规范性文件：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湖南

省＜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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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时间 

文件名称 关键内容 

2014 地方规范性文件：甘肃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境外投

资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信息来源：北大法宝 http://www.pkulaw.cn/ 

二、对外投资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建设特征分析 

（一）政策覆盖领域 

以上政策覆盖对外经济合作（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管理、绿色金融、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三个主要领域，进一步可细分为：（1）境外投资主体投资理

念、投资行为、投资风险管理、投资方向、投资项目选择、投资遵循规则以及

对外投资信用体系建设、失信行为处罚等方面的具体内容；（2）金融机构资金

投向、投资绿色化水平、投资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3）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总体原则、产能布局、企业绿色行为指引，对外投资

环境管理和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但中国政府目前尚未出台

“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专项政策文件。 

（二）政策内容 

结合政策具体内容来看，现有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规范和引导企业对外投

资（包含“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环境保护行为：一是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

念，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

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二是要求企业遵守东道国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要求投资合作项目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

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三是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

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2015 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第一份关于“一带一路”

的政府白皮书，也是中国有关“一带一路”带有规划性质的文件15，该文件首次

就“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提出明确的环境管理要求，强调企业“在投资贸易中

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

色丝绸之路”,并鼓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解读，
http://www.scio.gov.cn/zhzc/35353/35354/Document/1506382/15063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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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效力等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效力等级取决于制定主体等级”原则，

分析以上政策的效力位阶，需从政策制定主体等级角度出发，依次将其细分为

四类：（1）国务院制定或发布的政策文件（3 份）：行政法规 1 份、规范性文

件 2份；（2）国务院各部委制定或发布的政策文件（18份）：部门规章 3份、

部门规范性文件 11 份、部门工作文件 4 份；（3）地方政府制定并发布的政策

文件（10 份）：北京、天津、山东、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甘肃、广东 9

省或直辖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10份；（4）党内文件：党内法规 1份。 

国务院各部委是现行政策框架下的政策制定主体，其中，商务部牵头发文

9 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 2013 年起参与该领域政策制定，与商务部共同发布

了具有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标志性意义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并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领域牵头制定并

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印发<“一带

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的通知》等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专项文件。 

（四）政策约束效力 

从政策内容的约束效力出发，以上 32 份文件中：（1）17 项政策文件对投

资主体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如应当依法合规、遵守中国和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

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与投资所在国（地区）社会各界公共关系建设，限制开展不

符合东道国环保标准的境外投资项目等。需要投资主体贯彻、遵照或参照执行，

并设有相应的处罚机制；（2）其余 15 项文件则倡导投资主体遵守投资目的地

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做好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但未就投资主

体行为做出强制性要求，政策约束力较弱。 

三、本章小结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遵

守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相关政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投资过

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境外投资主体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工作，现行对外投资政策的“绿色”底

色突出。 

为增强对“一带一路”境外项目环境管理的规范和引导，中国各级政府发

布了 32 份适用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政策文件，分别从对外投资、

绿色金融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三个角度出发，融入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和具体要求，为境外投资主体履行其环境管理主体责任、遵守中国和东道国法

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明确的政策规制和倡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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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一带一路”境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以及气候危机对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对项目环境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自 2017 年起，绿色金融概念和市场快速兴起。

作为一种通过调节资本供给倒逼投资主体关注环境影响、优化投资决策的反馈

影响机制，绿色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需以海量环境信息为基础，也需要推动包

括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效益评价等在内的环境管理环节落地，对境外投资项目

环境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上述两方面出发，已有政策面临法律位阶较低、约束力较弱、规制约束

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实挑战，仍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约束和行政管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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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发性金融和官方发展援助环境管理国际经验 

一、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环境管理实践分析 

过去十年里，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DFI）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对内制定

了更强有力且全面的监管机制，对外更加注重理解和支持借款国国内的管理体

系。尽管作用对象不同，但它们在实践中却是相辅相成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逐

渐意识到潜在的环境和声誉风险，不断优化其内部项目筛选和管理流程。与此

同时，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在采取行动，为借款国项目环境管理能力提升提

供支持。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章将深入研究全球 450 多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样本，选取活动

水平与中国金融机构接近，且尽可能覆盖多种业务的 8 家代表性机构,其资产管

理规模将超过 11万亿美元（Xu, Maradon & Ru, 2020）。 

首先，本课题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代表了三个最常见的地理范围：（1）世界

银行（WB，简称世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是全球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2）亚洲开发银行（ADB，简称亚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AIIB，

简称亚投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是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3）

南非开发银行（DBS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则是双边性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此外，本研究选择的多边开发银行

（MDB）也包括高收入国家参与度较高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

公司、亚行等，以及南南合作伙伴机构，如亚投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三家

双边机构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虽然 DBSA 提供区域性贷款，但它归属

南非政府管理，JICA 是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JBIC 则是日本的出口信贷机

构（ECA）。 

整体而言，开发性金融机构内部的项目评估和监管措施涵盖的环境要素日

趋增加，内容更为全面。如表 3-3 所示，近期 WB、IFC、DBSA 和 AIIB 均对其环

境管理政策进行了修订和更新，提出了更加完善的管理要求。ADB 和 JICA 的管

理框架近年来并未进行修订，仍保留着一些基础性要求。除 JICA 外，所有的开

发性金融机构都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其环境管理标准框架（简称标准框架）之

中。生态系统服务则被除亚行外的所有开发性金融机构纳入标准框架。该趋势

表明，开发性金融机构已逐渐认识到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从借款方（简称借方）来看，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充分吸纳国际投融资合作

需要推动“借贷双方共享监管”（a shared oversight between lender and 

borrower）这一观点。尽管贷款方（简称贷方）可通过内部的风险管理系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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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自身免受环境和声誉风险侵害，但要做到“高效管理”，它们还需要认可

和鼓励借方采取管理措施。与借方的接触甚至早于项目立项。本研究关注的 8

家开发性金融机构都积极地参与到项目“上游”的战略规划和准备工作中，协

助借方将环境管理的优先事项纳入具体融资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选开

发性金融机构也参与到借方国家的环境管理体系之中。 

因此，贷方需要充分了解东道国和项目所在地的管理体系。举例来说，尽

管亚行的管理框架与其他 7 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相比最为“古老”，但它依然囊

括了借方国家管理体系评估的完整流程，以及进一步加强地方执行机构管理能

力的评估和协作机制。除此之外，世行、亚行和 DBSA 均要求对贷方国家管理体

系开展评估，并在项目筛选中酌情考虑评估结果。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开发

性金融机构都要求提高借方透明度、促进项目文件公开。最后，除 JICA和 JBIC

之外，其余 6家开发性金融机构都依赖于第三方监督。 

该趋势表明，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认识到，建立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与认

可借款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如许多学者（Prinsloo 等 2017； 

Morgado 和 Taşkın 2019；Ray等 2020）指出，贷方正逐渐认识到，最有效的环

境管理方式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识别借款人的优先事项，给地方当局以适当

的政策空间，从而尽可能地确保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管理要求能够得到落实，与

此同时，推动与地方机构的协同合作，共同履行贷款人管理职责。 

最后，如表 3-1 所示，本研究所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主要向主权政府

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主要向私营部门商业借款人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

在两个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的金融机构。 

表 3-1 本研究关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范围 

  主要借款人（服务对象） 

  主权实体 二者兼有 非主权实体 

服
务
范
围

 全球性 WB —— IFC 

区域性 AIIB, ADB CAF  

双边性 DBSA, JICA —— J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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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 开发性金融机构构建环境管理体系的动机 

借款国政府在项目便利化和项目监管之间面临诸多利益冲突，可能会引

发潜在重大问题。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研究了拉丁美洲过去 40年发生的 200次

基础设施相关社会冲突。结果表明，在 86%的冲突中，东道国政府低估了风

险或未充分制定风险缓和计划，导致问题加剧（Watkins 等，2017）。Unruh

等（2019）研究发现，在东非地区，虽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或捐资方通常

采取通用做法，如环境影响评价和工厂搬迁，但在实施有效监督和开展必要

环境社会风险管理（ESRM）方面，东道国政府的能力不一且意愿迥异。

Warford（2004）研究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发现这些

不一致往往皆因针对特定项目的短期治理措施（如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与

政府促进整体增长和长期发展的目标之间统筹不足所致。当两者之间关系紧

张时，就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利益冲突，导致对国际贷款人或投资者的治理

承诺缺乏后续跟进。 

尽管 Warford（2004）只专注于亚洲区域的研究，但其他研究人员发现

上述现象在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很常见。例如，Ebeke和Ölçer（2017）发现，

低收入国家的选举周期会影响其政府的支出欲望，特别是针对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政府支出会在选举前达到峰值，一旦政策制定者不再面临选举压力，

相关支出就会下降。此外，Ray、Gallagher 和 Sanborn（2020）在对南美的

一系列基础设施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政治考量经常促使政府将某些特别重

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定义为“战略项目”，战略项目通常无需全面的环境和社

会风险管理，以加快项目实施。此举通常导致项目失败、延迟或诱发冲突事

件。最后，Ballón 等（2017）研究了拉丁美洲地区，发现上述所有因素都因

受到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大宗商品市场繁荣过后，

全球商品价格下跌，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获取外汇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放松对

新增外商投资项目的监管。最终，正如 Ray、Gallagher、López 和 Sanborn

（2017）研究发现，这些失误可能会令外国投资者和贷款人投资当地政府规

划和监管力度不够的项目，导致国际合作伙伴声誉损害，当地生态环境遭到

损害，周边社区出现社会冲突。 

基于以上原因，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了成熟的管理实践，保护其投资组

合免受此类利益冲突的影响。这种保护措施通常不会干预借款人的国内政

策，只需确保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参与那些可能陷入技术、环境或社会困境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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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上游业务 

在拟议项目之前，每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都会与借方合作，制定行业性或

区域性战略，并提出财务和环境可持续的项目建议。该环节主要依赖三种支持：

战略支持、技术支持和融资支持。战略支持方面，借贷双方将开展战略合作，

为项目发展制定长期规划，包括：跨行业的国家发展战略，面向特定行业或主

题（如绿色交通或清洁能源转型）的具体计划，或在区域一级建立跨国协调的

项目网络。技术支持方面，包括与借款人共享开发性金融机构知识库，帮助他

们将想法转化为具体项目。融资支持方面，可通过赠款或减让性融资（如低息

贷款）提供财务援助。 

表 3-2 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上游业务 

 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IFC ADB AIIB CAF DBSA JICA JBIC 

项目选定战略支持         

国家层面 B P B X X X P X 

行业层面 B B B B B B P P 

主题层面 B B B N B B X X 

区域层面 B X B P P X X X 

项目筹备技术支持         

技术人员直接支持 B P B B B B B P 

第三方间接支持 B B B B B B B X 

项目筹备融资支持         

一般性赠款 B X B B B B B X 

面向特定主题的赠款 B B B X X B X X 

面向特定公司的赠款 X B B X X X X X 

一般性贷款 B X B B B B X X 

面向特定主题的贷

款 
B B B X X B X X 

面向特定公司的贷

款 
X B X X X X X X 

图例 

B 广泛适用 

P 部分适用，适用于特定行业或主题，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或区域一体化 

X 几乎不涉及 

来源: 改编自 Rahill （2021）。 

有几个值得特别提及的例子。一是，亚行积极实践上述所有战略沟通方法。

亚行国家伙伴关系战略属于一种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其能源产业战略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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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则属于行业和主题层面的战略支持。在区域层面，亚行推行的中亚地区经

济合作战略设计了跨区域伙伴的交通连接网络。亚行最新内部评估结果表明，

“上游”参与是驱动新项目开发的重要因素。16二是，尽管亚投行是 8 家金融机

构中成立时间最短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但它同样制定亚洲可持续能源战略方针

并投入使用，共同规划绿色互联的能源网络。 

此外，还可通过技术支持或财务支持开发全新合作项目。例如，DBSA 为市

政当局提供基础设施规划解决方案，为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提供项目选定支持。

在财政方面，CAF 的公共交通改善计划和区域物流发展计划为特定领域的新项

目开发提供投资前的融资支持。JBIC 推出的全球高质量环保和可持续增长基础

设施投资基金跨越多个行业，受益范围更广。 

（三）项目筛选 

表 3-3 探讨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对拟议项目开展环境评估时重点关注的 13 个

常见领域。如该表所示，开发性金融机构普遍在其经营活动中考虑了环境污染

相关问题，经常在高级别政策中提及这些问题，以强调其重要性。值得注意的

是，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都通过虫害治理或危险废弃物管控缓解气候变化。

唯一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污染问题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 JICA，在政策和行动上都

没有采取措施应对资源效率或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CAF 和 DBSA 这两家南南合作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业务上

广泛地关注了以上大多数环境问题。这一发现使得其在项目评估过程中兼顾国

家利益的同时，也能够重点考虑环境问题。 

表 3-3 基础设施项目环境评估标准 

 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2016 

IFC 

2012 

ADB 

2009 

AIIB 

2019 

CAF 

2015 

DBSA 

2020 

JICA 

2010 

JBIC 

2015 

污染：预防、管理、

控制、消除 
PO PO PO PO PO PO O O 

资源效率（尤指能

源和水） 
PO PO O O O PO X O 

废弃物（包括危险

废弃物） 
O O O O O O O O 

虫害管理 O O O O O O O O 

温室气体排放 O O O O O O X O 

生物多样性、栖息地

和森林 
PO PO PO PO PO PO PO PO 

 

16 ADB. 2020. Sector-wide Evaluation: ADB Energy Policy and Program, 20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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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2016 

IFC 

2012 

ADB 

2009 

AIIB 

2019 

CAF 

2015 

DBSA 

2020 

JICA 

2010 

JBIC 

2015 

生物自然资源：农

作物、牲畜、渔业

资源 

O O P X PO O O O 

外来入侵物种 O O O O O O O O 

生态系统和生态系

统服务 
P O X O O O P O 

生物多样性补偿的

具体规定（超出缓

解等级） 

O O X P O O X O 

无净损失规定（生

物多样性和/或栖

息地） 

O O P X O O O O 

净收益规定（丧失

重要栖息地） 
O O X X O O X O 

供应链（农作物、

牲畜和森林砍伐） 
O O X X X O X O 

图例: 

PO 涵盖最高级别的政策/标准/要求和运营。 

 

O 

在政策/标准中明确提及，纳入开发性金融机构运营但未纳入高级别政策。 

P 在政策或指南中引用，未具体说明和或纳入运营。 

X 在政策或实践中没有解决。 

来源：改编自 Rahill（2021）。 

表 3-4 更深入地探讨了各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筛选项目提案过程中的具体

做法和机制。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 CAF 对这些措施的应用也较为有限，但相

较于双边机构，多边开发银行的技术要求范围更广。 

本节研究的每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几乎都根据行业和地点等因素将项目划分

为几个风险类别，进而确定项目提案获批前需进行的审查程度。WB 和 IFC 对这

些风险因素采取动态评估方法，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绩效进行相应调整，

从而影响和调节在后续执行过程中的项目监督水平。 

表 3-4 开发性金融机构筛选项目时与环境和社会（E&S）风险管理相关的流程和程序 

 
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2016 

IFC 

2012 

ADB 

2009 

AIIB 

2019 

CAF 

2015 

DBSA 

2020 

JICA 

2010 

JBIC 

2015 

筛选和风险分类         

在项目筹备阶段开展

风险/影响评级 

（3分或 4分制） 

X X X X  X X X 

实施阶段特定评级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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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2016 

IFC 

2012 

ADB 

2009 

AIIB 

2019 

CAF 

2015 

DBSA 

2020 

JICA 

2010 

JBIC 

2015 

排除/撤资清单         

公司级排除清单/撤资

承诺 
X X X X X X   

附加 E&S排除清单 X X X X X   X 

使用国家或行业标准         

采用借款方标准的门

槛和条件 
X  X X     

参考技术/行业标准 X X X X  X X X 

E&S尽职调查：关于特

定类型贷款的规定 
        

金融中介 X X X X X X X  

咨询服务和/或技术援

助 
X X    X X  

共同融资安排/共同方

案 
X  X X X    

紧急贷款 X  X X   X  

实施过程中确定的项

目（框架协议、设施

等） 

X  X X  X   

贷款和赠款以外的金

融产品（股权、担保

等） 

X X       

来源：改编自 Rahill（2021）。 X 表示有相关流程或程序 

 

另一种很常用的高风险项目筛选机制是使用排除清单或撤资承诺。本章研

究的几乎所有开发性金融机构都约定了正式或非正式承诺，规避某些环境或社

会风险特别高的活动。在这些承诺中，开发性金融机构同意将贷款活动与减缓

气候变化的目标联系起来，通常将煤炭融资项目从其投资组合中移除。例如，

世界银行虽未制定正式排除清单，但取消了几乎所有煤炭融资项目。日本也已

收紧对煤炭项目的贷款，但限制范围较小（目前仅为已制定脱碳规划的国家提

供煤炭项目融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贷款人虽制定了保障措施，并不意味着这些措施完全

独立于借方的国家体系。事实上，本章研究的几家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AIIB、

ADB 和 WB）在特定条件下依然依赖于借方的国家体系，其依赖程度取决于东道

国标准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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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2 煤炭：限制贷款的特殊案例 

排除清单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煤炭行业在这方

面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详见 Himberg, Xu and Gallagher 2020；Nakhooda 

2011； Steffen and Schmidt  2019）。开发性金融机构逐步剥离煤炭融资

业务，部分开发性金融机构甚至出台了相关的正式制度承诺。值得注意的是

这其中也包括日本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而日本是近几年为新建电厂提供煤炭

融资的主要来源之一（GEM 2021）。本报告中研究的全球或区域性开发性金融

机构自 2013 年起便停止向煤炭项目提供直接融资，且部分金融机构在积极地

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如 CAF 2020；Gombar 2021；世界银行 2020）。 

2013 年 ， 世 界 银 行 表 示 ， 除 非 发 生 “ 罕 见 状 况 ” （ rare 

circumstances）（世界银行，2013），否则将收紧对煤炭的支持。世行在过去

十年里未对任何燃煤发电厂提供直接资金支持（世界银行 2013，世界银行 

2020），同时也开始积极支持有长期煤炭开采史的国家实现“公正转型”

（just transition）（在不损害依赖煤炭的社区和人民生计的前提下实现脱

离煤炭的转型），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包括发布支持煤炭区域转型的平台倡议

（世界银行 2019）。 

IFC也并未明确禁止全部煤炭融资支持，但发布了“30·30”政策，承诺

到 2030 年将气候相关的贷款在投资组合的比例增加至 30%，对煤炭的支持减

少到零或近零（IFC 2020）。此外，它还针对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如何使用其投

资资金制定了限制条例：必须保证 IFC 投资资金的安全，确保 IFC 不对煤炭

活动提供支持。 

亚洲开发银行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采取正式政策反对煤炭相关融资的区

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ADB 2021），尽管本报告所研究的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

构自 2013 年起就不再为燃煤电厂提供积极支持。尽管 CAF 没有正式禁止煤炭

项目，但近期年度报告显示，在过去 20年里 CAF未有任何煤炭投资记录（CAF 

2020）。 

双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方法路径则更为多样。2021 年 3 月，JBIC 成为首

个宣布不再接受煤炭项目申请的双边金融机构，但 JICA 并未作出类似承诺，

且目前仍在支持孟加拉国的玛塔巴瑞燃煤发电厂项目（JICA 2019， Proctor 

2021）。DBSA承认煤炭在南非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在最近的年度报告中并未

提及对煤炭的支持；相反，相比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它投资资助了更多的

区域可再生能源项目（33）（DBSA 2021；Muñoz Cabré 等 2020）。 

 

（四）项目实施和监测 

提案得到批准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将继续通过监测、信息披露协助、

独立问责机制等提供监管和支持，解决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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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借款国发现自身负担有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也会参与

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债务再谈判，包括为保护、减缓、适应气候变化项目进

行债务互换（如“债务换自然”或“债务换气候”）。新兴工具如自然关联债

券（nature-linked bonds）等也为未来的开发性金融业务开辟了新的环境管理

途径。 

表 3-5 列举了用以监督已获批项目的多种体制机制。如上所述，JBIC、

JICA和 CAF的覆盖面最窄，只采用了其中 2～3项要求。表 3-5中的项目管理机

制展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当地政府共同治理（co-governance）项目的各种方

法，由当地政府监督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日常细节。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授权当

地社区在规划和实施阶段与开发性金融机构直接进行沟通。在规划阶段，在信

息获取和利益相关方咨询过程中，可能会暴露出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过

程中无法立即明确的风险。一旦项目开始实施，借助投诉和申诉机制可以提前

暴露风险，防止其对项目本身或周围社区构成危险。 

表 3-5 项目实施期间与 E&S 风险管理相关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流程和程序 

 
全球性 区域性 双边性 

 WB 

2016 

IFC 

2012 

ADB 

2009 

AIIB 

2019 

CAF 

2015 

DBSA 

2020 

JICA 

2010 

JBIC 

2015 

披露要求         

披露贷款人出具

的文件-项目实施

过程中持续进行 

X X  X   X X 

促进借款人文件

的披露 
X X X X  X X  

监督和监测         

使用独立/第三方

监测 
X X X X X X   

由贷款人确定广

泛的社区支持 
X X X X  X   

项目竣工条款 X  X X X X   

高危/复杂操作的

特殊规定 
 X  X  X   

问责机制         

独立问责机制

（IAM） 
X X X X  X X X 

来源：改编自 Rahill（2021）。 X 表示有相关流程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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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  增加透明度：对性别和种族的特别考量 

除了表 3-3和表 3-4中描述的一般要求，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也认识到，

他们还需扩大关注范围，尤其是受环境影响较为严重的特定社区和群体。特

别地，不同种族和性别的利益相关方所受到的环境损害影响会有所不同。 

2020年国合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政策研究

报告（Zhou, Shi, and Gallagher，2020）中指出，许多农业社区按性别划

分日常任务，意味着男性与女性同自然环境的接触程度不同。女性往往被安

排生产家庭食物，而男性往往被有偿雇用；女性的任务更直接地受到水源、

土壤等环境损害的影响。按性别划分劳动分工意味着破坏生物多样性对女性

的影响比男性大，同时对家庭食物安全和整个社区也会造成严重影响。然而

开展性别劳动分工的社会往往也存在分性别的社区集会和议论，因此可能不

会在全社区的会议上讨论女性议题。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已认识到有必要将

性别议题纳入透明度考量。举例来说，《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2015-2020

年性别行动计划”呼吁分开计算利益相关方社区中男性和女性的项目成本与

收益。2019 年由亚行、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等共同合作的跨开发性金融机构报

告建议将性别纳入透明度和责任机制。 

不同种族群体遭受的环境影响也有所差异，特别是土著居民社区。尽管

不同土著居民社区之间差距较大，但仍具有两大共同属性，土著居民的传统

谋生技能（狩猎、捕鱼和采集）高度依赖完善的生态系统，但传统支持他们

生计的土地和水源并未从法律上认定归其所有。因此，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

制定了特别条例，确保土著居民的需求在项目筹备和监管过程中得到满足。

本报告中提及的所有全球和区域性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出台了特别政策，将对

土著居民的投入纳入项目规划和责任中，最大程度减少或减缓对土著居民的

环境损害，若存在任何不可避免的损失或移民搬迁，需对土著居民进行补

偿。 

（五）增强可持续性的债务再谈判 

当借款国债务不可持续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会积极参与到增强债务可

持续性的重新谈判中。这些谈判形式各异，但整体来说主要包括借款国和贷款

国之间开展合作，将现有偿债承诺转换为环境保护或气候项目。重要的是，这

类安排并未强加债务重组或免除条件，而是要求债务国在数年时间里领导规划

新基金的结构和管理（“The Initiative”2019； “Seychelles Marine” 

n.d.）。 

当执行情况较好时，债务-自然转换将避免处于长期负债的国家通过破坏自

然环境的方式来偿还债务。这些国家也可以建立全新机制，监管新保护区的可

持续经济活动，为新保护措施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当地社区充分参与执行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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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然而，债务-自然转换并不能作为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方案，也无法立

即终止持续性的生态灾难。保护区的建立是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因此此类措

施不是灾难发生时的最终手段或挽救方案，而应被视作一种推动环境保护的长

期积极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该方案非常适合目前正在规划疫后经济复苏的

借款国家。 

由于各借款国面临着疫后重建的挑战，增强可持续性的双边债务重新谈判

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传统转换机制之外，自然关联债券等新型工具在当前的

背景下也将变得尤为有效。此类工具将偿债条件与借款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的进展挂钩，但资金与具体项目不挂钩。因此，借款国可利用相关资金

直接资助人道主义行动，进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类工具对双边金

融机构言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轻松地将现有债务转变为债券，甚至可

能选择以本国货币计价。尽管这些新工具可能特别适合双边金融机构，但它们

也吸引了亚行（Bhandari 2020）、世行（Caputo Silva and Stewart 2021）

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注意。 

二、日本和韩国官方发展援助环境管理模式分析 

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三国同为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五分之一以上，在世界经济

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和韩国曾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也是全球对外投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2019 年日、韩对外投资流量分列

全球第 1 位和第 11 位；2020 年分列第 3 位和第 10 位。17本节将以日、韩两国为

研究对象，总结分析其在官方发展援助（ODA）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政策制

定以及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及对“一带一路”项目环境管理的借鉴

意义。 

（一）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环境管理模式分析 

1.管理机制 

1988 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提供 ODA 最多的国家，但接受援助的国家并没有

在发展中减少对当地的环境破坏，由此导致日本的 ODA 也饱受外界诟病。针对

外界质疑，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在提供对外援助，助力他国发展的同时又敦促其

考虑环境保护，即把一般的 ODA拓展为“绿色 ODA”，主要管理机制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环境指导方针。日本环境厅于 1986 年设置开发援助

环境保全研讨会，1988 年成立从属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环境领域研究

会。根据该研究会的调研报告，JICA 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制定了环境
 

17 数据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https://unctad.org/topic/investment/world-

investmen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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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针，1992 年通过阁僚会议后写入日本的 ODA 大纲，明确强调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同等重要18。 

二是制定海外投资环境社会标准及原则。为减少境外项目的环境影响，

JICA 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分别制定了《关注环境社会指导原则》《以

确认保护环境社会为目的的国际协力银行导则》等环境导则。在充分考虑对地

区社会和自然环境潜在影响的基础上，根据环境导则推进实施项目。 

三是政府与民间组织携多元主体推动。市民联盟、市民团体等通过媒体对

ODA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和批评，倒逼外务省关注 ODA运作质量，制定相关

环境政策方针。 

图 3-1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确定投资和贷款前的“环境保护确认流程” 

图片来源：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国际协力银行的作用与职能》，https://www.jbic.go.jp/ja/ 

2.良好实践 

一是制定明确的绿色官方发展援助策略。日本通过积极申办《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八届缔约方大会(COP8)、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的国际环境技术中心（IETC）等举措，将环境问题纳入政府议程，使

得政府内部逐步形成着眼于环境的共识，“自上而下”走上了绿色 ODA 之路。

 
18 扬达，从软实力建构到硬实力缔造：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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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至 1996年，环境相关 ODA占比从 4%上升到 27%。 

二是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环境指导方针并落实。日本通过 JICA 及 JBIC 支持

引导国内企业参与海外援助及投资项目，并制定一系列环境规划导则及项目流

程来约束和规范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JICA及 JBIC也将进

行全流程的评估监控，一旦确认项目违反环境规范，将采取暂缓或停止贷款等

惩戒措施。 

三是为东道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从技术上支持其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

加速本国绿色产业的海外布局。除提高 ODA 和境外投资项目环境管理的绿色化

水平外，日本也在积极运用先进环保技术来提升东道国的污染治理能力，向东

道国“输入”绿色产业。一方面为东道国“绿色”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同时有助于满足当地居民的就业及经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在加速其国家正

面形象和软实力提升的同时，推动日本本国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东道国开

展合作，从而“反哺”国内经济增长。 

（二）韩国官方发展援助环境管理模式分析 

1.管理机制 

韩国 ODA 历程，可从 1996 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节点分

为两个阶段。加入 OECD 后，特别是从 2009 年进入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 DAC）开始，韩国逐步形成了相对

完善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 

图 3-2 韩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管理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대한민국 ODA통합홈페이지 국제개발협력위원회 구성：https://www.odakorea.go.kr/ODA

Page_2018/category02/L04_S01_01.jsp，2021.03 

https://www.odakorea.go.kr/ODAPage_2018/category02/L02_S01_02.jsp，2021.03
https://www.odakorea.go.kr/ODAPage_2018/category02/L02_S01_02.jsp，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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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 ODA 政策执行的统一管理，韩国于 2006 年 1 月设立由国务总理直

管的国际开发合作委员会，并下设韩国国际合作机构（KOICA）和经济发展合作

基金（EDCF）两个平行机构，分别隶属于韩国外交部和企划财政部。国际开发

合作委员会作为国务总理室下设机构，由国务总理统领，负责审议企划财政部

及外交部制定的无偿或有偿投资计划及报告，同时负责相关评估工作。 

隶属于韩国外交部的 KOICA 和隶属于韩国企划财政部的 EDCF 采取分领域的

总—分式模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官方发展援助管理体系，基本实现了战略统

一前提下的明确分工。KOICA 主要承担无偿援助计划制定和实施工作，涉及的

主要领域包括物资支援、紧急救援、开发调查、研修生申请、海外志愿者活动、

国际机构合作、无偿援助项目实施等，负责各领域基本计划和年度执行计划的

制定及项目落实情况的评估。EDCF 由韩国进出口银行负责运营，主要承担有偿

援助的基本计划和当年执行计划的制定、对外援助基金的募集和使用，负责向

受援国家直接提供资金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提供贷款。 

2.良好实践 

一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对外经济合作法律体系并关注可持续发展。1986 年 12

月 26 日，韩国制定了第一部关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对外经济合作基金法》，

1987 年 4 月 23 日，该法案正式生效，“可持续发展及人道主义”即为其五大原

则之一。该法案为 EDCF 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 EDCF 交由企划财政部统

辖，并设立基金运营委员会来运营、管理基金。该法案与 1991 年颁布的 KOICA

相关基本法案共同构成了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早期法规体系。为进一步从制

度层面确定其优先地位，韩国于 2010 年 1 月制定了《国际开发合作框架法》，

并于当年生效。该法明确了开发援助的目的及定义，阐明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

基本精神和原则，规定了其执行机制和模式，确保了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

连续性。 

二是明确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规划实施体系。在相应法律法规的

保障下，韩国编制规划部署海外投资。最上层的规划是持续五年的《国际开发

合作基本计划》，作为韩国双边合作（有偿、无偿）及多边合作的战略性文件，

该计划指明了国际开发合作政策的基本方向、规模及执行方法，并对重点合作

国的中长期投资方案制定了清晰的规划。该计划的颁布也将韩国对外投资政策

上升为到了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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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韩国官方发展援助管理实施体系 

资料来源：대한민국 ODA통합홈페이지 추진체계：https://www.odakorea.go.kr/ODAPage_2018/categ

ory02/L02_S02_01.jsp，2021.03. 

历经三次修订，该规划始终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视为其重

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第三次国际合作开发基本计划（2021-2025 年）》评估

体系中，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保障措施（Safe Guard），重点强调项目实施全过

程，强调有义务将环境和社会影响最小化。 

三是执行全周期、多角度的项目评估机制。评估机制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完善政策准备、指导政策执行、修正政策执行中错

误的作用。韩国 ODA 评估机制贯穿对外投资全周期，包括前期的可行性研究、

中期评估以及建后评估等。在此基础上，韩国还面向境外项目开展包括“实施

主体自评估、评价委员会评估，以及 OECD 国家间同行评估（Peer Review）和

民间团体第三方评估等在内的评估工作。评估标准设计则主要基于 OECD 的评价

标准，其主要原则包括适度性、效率性、成效性、影响力、可持续性等。 

三、本章小结 

正如本章所述，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管理方面拥有许多

共性。近期开展风险管理系统改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深刻意识到环境风险管

理工作的重要性。此外，上述各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均普遍采用风险管理体系的

必要组成成分，这一点对于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任何开发性金融机构来说都是

必不可少的。 

环境风险管理系统强调从上游开始参与项目，与借款人合作，开发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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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方面都具有可持续的项目组合（portfolios of projects）。在此过程

中，贷款机构将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借方国家提供服务，将它们的优先事项

发展成为具体的高质量项目建议。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上游业务的方式各

不相同，但主要集中在三类工作上：项目规划战略支持、项目筹备技术支持和

项目筹备融资支持。 

借款人提交项目建议书后，开发性金融机构将根据高效环境管理系统（EMS）

对项目实施筛选，以保护贷款人的声誉和财务利益。在筛选过程中，会将某些

风险过大的行业或公司排除在外，比如信用记录不佳的受托方（承包商）。此

外，还会考虑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等环境和

气候要素的预期影响。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为确保项目开发商履行其管理计划和承诺，更

具前瞻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会将工作重心从评估潜在风险转移到项目监督实施

上。同时，为全面了解项目绩效，开发性金融机构将优先选择通过独立的第三

方实施项目监控。独立第三方还将定期协助项目团队发布各类文件，以便任何

利益相关方都能就项目环境绩效与贷款人或开发商展开沟通。综合以上，走在

环境管理实践前列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建成世界一流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独

立的问责机制，并接受公众申诉。 

作为 OECD-DAC 成员国，日本和韩国在 ODA 环境管理方面的做法与多边开发

性金融机构相对一致，但又充分凸显了“国家主体”在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其主要经验可进一步总结如下。 

一是充分对接东道国诉求，积极关注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遇

到的问题和挑战，与共建国家共同面对，探索将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

格合理、包容可及的目标融入的项目建设全过程，将切实提高沿线国家环境治

理能力。同时加大对东道国的绿色投资规模，结合本国在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

等方面的优势，助力东道国传统污染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二是完善投资项目全周期、多角度管理和评估机制。针对境外项目开展事

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和评估。项目前期侧重开展可行性评估和

环境影响评价；中期关注对项目实施的有效监管，以确保项目实施不会偏离初

衷；项目建成后，继续对项目落实后的运营效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反馈，

总结对后续同类投资项目的可借鉴经验。 

三是充分发挥外派机构在东道国的作用。加强外派机构重点投资行业和生

态环境专业人员配置，帮助企业在深入理解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习俗和价

值观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本地化战略”，切实减少对项目地和周边区域

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在推进相关合作领域时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外派机构可

与东道国共同开展区域生态环境本底情况调查；建立本地化的信息沟通机制，

在项目全周期过程中保持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充分沟通，

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并切实将环境和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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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本章立足境外项目环境管理，研究并提出促进绿色“一带

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对接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从战略层面

出发，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从公共治理层面出

发，引导非政府主体开展环境管理的四条政策建议；以及从具体实践层面出发，

加强“一带一路”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的五个关键节点，旨在推动构建

“一带一路”项目绿色管理体系，引导和支撑“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一、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 

（一）拓宽“绿色”边界，深度对接落实 SDG 7/12/13/14/1519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20尽管受

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影响，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

总量并不突出，但“一带一路”合作仍汇集了诸多最具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新兴

经济体。考虑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敏感

性，将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纳入绿色丝

绸之路建设和“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并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协同增效，

推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跨领域合作，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可持续发展和疫后绿色低碳复苏而言至关重要。 

 

19 目标 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

消费和生产模式。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

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20 IPCC AR5.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 [R]. 

London: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专栏 4-1 关注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三峡巴基斯坦风力发电二期项目第二风电

场 

三峡巴基斯坦风力发电二期项目第二风电场（以下简称第二风电场）是

中巴经济走廊积极推动项目之一，位于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卡拉奇市东北部

的塔塔地区，场地总面积为 2.75km2，共安装有 33 台单机容量 1.5MW 的风力

发电机组，总规模为 49.5MW。项目由中资企业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资本金 25%，其余为银行货款），采用建设-拥有-经营（BOO）

模式建设。根据中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EPA），项

目由三峡巴基斯坦第二风电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行管理。2016 年 1 月项目开

工，2018 年 6 月投入商业运营。所发电力全部销售给巴基斯坦中央电力采购

中心（CP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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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形成绿色项目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普遍共识 

随着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与推广，以及全球对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绿色发展理念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纳和欢

迎。建议推动绿色规则标准“软联通”，以项目目录形式明确“一带一路”绿

色项目范围，加快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社会绿色项目标准的对

标对表和共同化进程，支持引导“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决策，加强绿色低碳技

术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 

（三）加大公共部门对“一带一路”绿色融资的支持和引导 

投融资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倒逼作用。公共

部门参与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建议整

合利用优惠政策、财政支持、对外援助等公共部门资源，引导和鼓励国际投资

者、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者自主开展环境、社会、治理

 

 

 

 

 

 

 

 

 

 

第二风电场鸟瞰图 

巴基斯坦电源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辅，电力供应紧张，电力需求保持中

高速增长。第二风电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新能源合作领域的典型案例，年

发电量约 1～1.5 亿千瓦时，在为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地区提供清洁电

力的同时，减少了该区域化石能源消费，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探索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项目还为当地

培养了大量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现场雇用超过 30 名中高级工程技术管理人

员，项目新建或改造公路约 30 公里，对于拉动当地就业、改善民生、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风电场项目还始终关注社会公益，为项目

所在地附近小学捐赠大量教学用品，改善了当地小学的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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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责任投资。立足项目绿色投融资管理需求，探索建立“一带一路”绿色

投融资评估体系，切实发挥投融资对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引导作用。开发规范

化、标准化和差异化的绿色评估工具，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生态环境风险

预警和绿色解决方案，为政府监管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 

（四）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促进能力建设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顶层设计、污染防治、环境治理、生物多样

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关键领域的沟通交流和监管合作。加

强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双多边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合

作，与有关国家共同推动共建国家经济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依托“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一带一路”绿

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共建国家信息和经验共享，推广项目环境气

候管理的最佳实践，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口碑，吸引全球投资者共同参

与。依托“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开展

能力建设，帮助共建国家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和投融资环境管理体系。 

二、引导非政府主体开展“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管理的政策

建议 

（一）金融机构：推动完善“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编制完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加强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突出行

业的风险识别、风险量化和风险敞口管理。基于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

能源高效利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目标，设定绿色投

资正向/负面清单、项目分级分类标准和绿色项目技术指南，据此开展绿色投资

标的识别。依托“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绿色项目库和投资

环境风险管理平台。 

（二）项目发起人/业主：加速建设项目环境气候风险筛查和影响评估框架 

为从执行层面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环境管理落地，需从项目规划阶段入

手，搭建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气候风险筛查和影响评估框架，具体包括：（1）

在项目遴选阶段，重点关注项目受托方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完成对项目风

险及影响的初步筛选；（2）在项目规划和方案设计阶段，结合选定受托人管理

资质，开展更为详尽的环境影响和气候风险评估；（3）在东道国对外投资、环

境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规则框架下就项目的合规性进行评估；（4）在项目实施

阶段，依据项目合同内容、与项目投资方的约定以及东道国和项目各相关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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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监管要求，开展持续的项目报告、监测和评估，同时开展自主监测和

独立监测评估，并在重大项目节点公开相关信息。 

除以上内容外，该框架还需格外关注性别平等要素，识别项目对其所在社

区妇女权益的可能影响，以及项目在改善当地社区女性就业、保护女性发展权

益方面的贡献，并为后续其他项目的开展提供经验参考。 

 

专栏 4-2 “一带一路”项目全流程绿色评估框架 

为服务“一带一路”项目环境和气候友好性筛查、评估与监测，中国生态

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于 2017 年开发设计了“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全流

程绿色评估框架，涵盖项目公告、项目申请、受托人审核、项目规划、立项审

批、项目实施、项目监测等关键节点的绿色评估导则，具体可从以下切入点着

手。 

（1）项目公告 

在项目公告阶段，项目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应信息，便于投资者对其申请资

质进行初步筛选。除上述一般性问题以外，涉及“环境敏感”项目的申请人还

应提供充分适当的环境专业知识证明，以确保其具备自项目申请之时起，就将

环境因素纳入项目早期规划的能力。 

（2）投资人审查：①开展项目预期环境影响与 SDG 环境目标一致性评

估，②开展项目申请人的环境、气候和社会影响管理能力评估，以及③开展项

目环境影响的初步筛选。 

（3）项目立项评估：①明确评估机构的环境专业化要求，②了解东道国

环境立法，③开展环境影响评价（EIA）与气候风险评估（CRA）并将评估结果

记录在案，④科学选取项目环境绩效指标。 

（4）环境政策审查指导：由投资者协同第三方评估机构就该项目适用的

国内对外投资、环境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等进行合规性评估。对于评

估结果为“不合规”的项目，结合现行政策要求，提出项目优化建议；对于评

估结果为“合规”的项目，按要求履行上报、备案或审批程序。 

（5）投资项目合同指导：投资者需确保任何已识别的环境问题都将在投

资项目合同和协议中有所体现。具体而言，应当在环境绩效评估框架和监测计

划中采用具体绩效指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在项目合同中纳入环境管理

计划细节。针对不能完成履约目标的项目申请人，应在投资项目合同和协议中

约定适当的惩罚性措施，如提前收回贷款，或将其纳入“黑名单”等。 

（6）项目实施过程监测，包括①自主环境监测，②独立环境监测和评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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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主体：大力提升环境和气候管理的主流化水平 

参与“一带一路”投融资的各类市场主体应制定全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将

企业发展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相连，并将生

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实践。相关市场主体

应在其管理组织中设立专门的环境与气候主流化管理部门或工作组，向项目工

作人员分享可持续发展知识和理念，帮助其建立环保意识。该部门或工作组还

将负责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如风险管理部门的风险业务经理等）以及项目受

托方和其他相关方，提供环境、气候风险相关的管理培训、技术指导。在这一

过程中，应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承担管理任务或获得培训机会。 

 

 

 

 

 

 

 

 

 

 

 

 

 

 

 

 

 

 

 

 

 

 

 

 

项目绿色评估切入点 

 

监测项目绩效

项目自评报告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及审查

项目实施合同

确定上述环节中发现的所有环境问题在合同中均有具体的约定

项目立项通知

政策审查审批

进行环境政策审查 制定环境政策建议

项目立项评估
选取具备专业经验的

评估机构
充分EIA和CRA初筛 筛选出来的评估结果 评估环境指标

制定项目计划

投资人初步审查

评估与SDG的对接
评估项目申请人对环

境的专业技术
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环

境和气候风险
提出建议

提交申请

发布项目公告

包括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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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参与：研究开发“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绿色管理工具包 

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以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为代表的标准体

系为投资者识别绿色投资方向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一带一路”项目全流程绿

色评估框架、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ERST）和气候与环境

风险评估工具（CERAT）以及“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等在内的信

息化工具，大大提升了环境气候风险和影响评估的便捷性，扩大了“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绿色管理的适用范围和受众群体，同时提升了对外投资环境管理的效

率和可操作性。 

专栏 4-3 环境风险筛查工具（ERST） 

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简称 ERST）是由生态环境部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于 2018 年合作开发，并于 2019 年正式上

线的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ERST 基于 GIS 和空间分析技术开发，以全球主

流生态及生物多样性数据为分析基础，主要用于项目评估阶段生态环境与社会

风险的快速筛查。通过输入拟建项目所在国家、区域、项目所属行业、项目建

设区域等信息，系统将自动创建标准生物多样性影响和政策合规分析报告。 

 

 

 

 

 

 

 

 

 

绘制项目所在区域 

ERST 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用户的应用需求，包括政府监管部门、投

资机构、项目实施单位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根据 ERST 所

提供国际核心及相关联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可尽量避免或减少项目开发建设所

带来的破坏。对于投资机构，利用 ERST 提供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的标准

化信息，以及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快速筛查，可大大降低投资决策的管理成

本。对于项目实施单位，根据 ERST 给出的分析结果，可建立起内部风险预警

与应急措施，精准控制和避免风险的发生。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则可在开展

深入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之前借助 ERST 快速评估找到关键风险点，也因此

大大降低评估的时间成本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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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围绕标的项目筛选、项目风险识别、风险和影响评估、分级分类管理、

性别主流化、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相关方沟通和信息披露等重点方向，开发

信息化系统、标准化方法、评估指标体系、技术指南等管理工具，并组成对外

投资绿色管理工具包供各相关方使用。 

三、“一带一路”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的五个关键节点 

（一）适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各阶段的绿色投资治理体系 

加快对外投融资绿色化进程，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依据中国

实践和国际惯例，投资项目生命周期可划分为项目规划和评估、项目监控以及

项目报告和信息披露等多个阶段。各利益相关方应根据自身职责，引导投资项

目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绿色发展。监管机构参与、配套机制问责追责对于环境管

理这一过程而言同样不可或缺。 

专栏 4-4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气候与环境风险评估工具（CERAT） 

气候与环境风险评估工具（CERAT）是“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GIP）气候风险评估工作组（WG1）牵头开发的风险评估工具，旨在帮助金

融机构、监管机构或政策制定者在项目、投资组合和战略层面上识别和衡量环

境与气候风险，量化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和收益。目前已实现 CERAT 一期成

果，即为能源、建筑和交通等行业现有和新建项目提供碳核算的“碳计算

器”。根据项目预期或实际表现信息，判断其是否符合现有的国际和国家标

准，然后试算项目的碳排放强度，并将其与监管要求进行比较。预计在

CERAT 二期开发过程中将包括更多的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和水风险信

息，帮助投融资机构了解和评估投资项目环境风险，提升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

能力。 

 

GIP 气候与环境风险评估工具箱（CERAT）操作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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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排除清单 

部分国际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制定了投资项目“排除清单”，禁止为那些

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列入“排除清单”的项目包括，对气候、

环境和生态发展目标有严重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且尚无可行缓解措施的

项目。建议在《“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BRIGC，2019）基础上，研

究制定“一带一路”项目评估和分类指南。结合此前对其他国家、开发性金融

机构政策标准的比较分析，建议先将煤炭开采、燃煤电厂以及可能导致生态系

统恶化的项目纳入“排除清单”，逐步停止此类海外投资项目。 

（三）环境影响评价 

建议项目发起人/业主对具有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

据项目类型及特征，“一带一路”项目审批和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需开展环

境影响评价（EIA）的项目范围，以及不同类型项目 EIA 所需的精细化水平和管

理要求。建议低风险项目至少开展符合项目所在地标准的环境影响评价；中高

风险项目则须参照更高标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如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通行标

准、中国标准或其他最佳实践。 

（四）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 

建议中高风险项目发起人/业主建立包含环境和社会风险应对措施、管理计

划、监测计划等在内的项目环境和社会管理（ESM）体系，并定期向项目管理当

局、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报告 ESM进展。 

（五）项目信息的报告披露 

建议项目发起人/业主依据规定标准或通行国际标准，报告披露排放、污染、

生物多样性目标和影响、风险管理、战略和治理等方面的信息，并采用“中文+

东道国主要语言”发布报告。此外，建议项目发起人/业主设计一套简单易行且

透明公开的申诉机制，设立联络办公室，公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便于

各利益相关方表达关切。建议项目发起人/业主、东道国政府、金融机构等在内

的利益相关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围绕环境数据和环境管理最佳实践开展信息共

享，推动完善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例如，赤道原则鼓励金融机构与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以及相关的国家和全球数据库共享非敏感商

业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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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迪拜 700MW 太阳能热发电工程项目环境管理措施
介绍 

太阳能热发电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进而通过热功转换过程发电的技术。

迪拜 700MW 太阳能热发电工程是迪拜 Mohammedbin Rashid Al Maktoum 太阳能

园区四期 950MW 光热光伏混合项目的组成部分（以下简称迪拜 700MW 光热项目），

是迄今为止在建的全球最大规模太阳能发电项目。该工程由迪拜电力水务局

（DEWA）、中国丝路基金（持股 24.01%）、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集团（ACWA 

Power）联合投资，采用工业-公共-私人（IPP）模式建设，是“一带一路”重

点工程建设项目，也是中东市场的标志性项目。该工程总投资额为 142 亿迪拉

姆（约合人民币 253 亿元），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集团为项目开发商，中资企业

上海电气集团为项目总承包方，迪拜电力水务局为电力承购方。 

 

迪拜 700MW光热发电项目设计图 

项目包含 3×200MW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单元和 100MW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单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19 日开工建设，预计 2022 年底投产。项目采用全球领先的

“塔式+槽式”集中式光热发电技术，是当前在建的全球装机容量最大、技术标

准最高、投资金额最大、电价最低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项目的塔式机组配置

15小时熔盐储热系统，槽式机组配置 11～13.5小时储热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具

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相比之下，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电力输出稳定可调，在夜

间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的电力输出。项目建成后每小时将产生 70 万千瓦清洁电力

并配备了世界上最大的储热能力，可为迪拜 27 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每年可

减少 140 万吨碳排放。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分为施工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施工

期环境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机械噪声、施工废污水、扬尘及固废等，运营期环境

影响主要包括设备噪声、污废水、对鸟类等的生态影响等。为了消除、抵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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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700MW 光热发电项目中潜在的不利环境影响，或将其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在项目设计、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多项主要措施。 

（1）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采取的主要环境管理策略 

一是符合东道国能源战略规划。项目成功实施后将减弱迪拜对传统化石燃

料的依赖，减少当地烟气污染物排放，符合《迪拜综合能源战略 2050》实现能

源多样化和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相关原则。 

二是严格履行东道国环评程序。迪拜 700MW 光热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已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提交给迪拜市政环境规划和研究部门（DM-EPSS），并于

2016年 11月 27日获得环境许可。 

三是充分考虑项目融资的环保要求。项目总投资 43 亿美元，其中 24 亿美

元为渣打银行、法国大众外贸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的贷

款。为保证项目顺利融资，项目在环境保护措施方面充分考虑了赤道原则、国

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和国际金融公司 EHS 指南（《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的

相关要求，并分析了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周边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

积极作用。 

（2）项目在实施阶段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一是噪声防范措施。迪拜 1991 年出台的《环境保护条例》要求工业企业厂

界白天（早上 7 点到晚上 8 点）噪声最大值控制在 55dB(A)以内，夜间（晚上 8

点到早上 7点）噪声最大值控制在 45dB(A)以内。此外，融资方要求本工程噪声

应满足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EHS 指南关于环境噪声的相关要求，即全天噪

声最大值控制在 70dB(A)内，以及距离厂界最近敏感点的噪声增加值不超过

3dB(A)。 

迪拜 700MW 光热发电工程运行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于汽轮机、发电机

等设备，噪声设备分布在整个太阳能热发电厂的中心位置，距离各厂界的距离

均在 900m 以上。厂界最近的噪声敏感点在北侧厂界 700m 处，主要噪声源距离

最近的敏感点约 2.8km。如果仅考虑距离的衰减，单个噪声源强在 85dB(A)时，

距离噪声源 900m 处的噪声可衰减为 38.1dB(A)。实际运行时，考虑多个噪声源

的叠加，噪声源强约 92dB(A)，距离噪声源 900m处的噪声可衰减为 45.1dB(A)，

再加上镜场的消减作用（一般可消减 5dB(A)-10dB(A)），计算得到本工程厂界

噪声低于 40dB(A)，基本不需要额外的噪声治理措施即可满足迪拜以及世界卫

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EHS指南的相关要求。 

二是污废水处理措施。迪拜要求排放至城市污水系统的废污水水质需满足

一定要求，此外，融资方要求本工程生活污水的排放满足世界银行 EHS 指南关

于生活污水排放限值的相关要求。 

迪拜 700MW 光热发电工程运行期间产生的污废水主要包括运行和维护人员

的生活污水、除盐水系统的浓排水、变压器区域溢出或泄露的含油废水等。结

合迪拜地区的自然蒸发条件，本工程设置蒸发塘对除盐水生产系统的浓排水进

行处理，实现除盐水系统浓排水不外排，蒸发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由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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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回收处置。针对变压器区域溢出或泄露的含油废水，则将其收集到防渗事

故油池（事故油池的容积足够容纳变压器的最大储油量），事故油池底部及四周

涂刷防渗、防腐涂料，并严格做好防风、防雨、防晒等相应措施。 

三是生态影响防范措施。迪拜 700MW 光热发电项目地处干旱的戈壁荒漠区，

生态环境脆弱，工程中的塔式设施（总高 267m）在运营期可能对飞行经过的鸟

类造成误伤或致死，对迁徙性鸟类的数量产生威胁。项目在选址过程中已避开

候鸟迁徙路径，且项目地点基本上不具备供鸟类觅食或栖息的条件，最大程度

减少了对鸟类的伤害。此外，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已严格限制施工活动范围，

尽可能地减少施工活动对植被和地表的扰动，保护地表植被。 

四是熔盐风险防范措施。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所使用的熔盐属于强氧化性物

质，一旦熔盐发生泄漏事故有可能发生火灾（熔盐是氧化性物质可起到助燃作

用，因此泄露熔盐接触到火源时可能引发火灾）、爆炸（熔盐泄漏后混入磷、硫

或与有机物接触，摩擦或撞击引起燃烧和爆炸）及污染环境（熔盐泄漏后，若

不采取适当措施围挡和收集，会污染周围环境）。 

迪拜 700MW 光热发电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已加强火源和有机物、磷、硫等物

质的管理，杜绝因熔盐泄露继而引起火灾和爆炸。项目中的熔盐储罐采取下沉

式布置并设置围堰，下沉及围堰区域的总容积可容纳熔盐储罐全部泄露的熔盐

量。即使发生熔盐储罐泄露事故，熔盐在空气中会很快凝固，泄露后的熔盐可

全部容纳在下沉区或围堰内，不会向外扩散。 

五是环境监测措施。建设单位定期监测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环

境影响因素，包括噪声、废污水指标，以及鸟类的死亡率，根据所得到的监测

数据编制形成环境监测报告，作为环境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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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巴基斯坦风力发电二期项目第二风电场项目环境
管理措施介绍 

三峡巴基斯坦风力发电二期项目第二风电场（以下简称第二风电场）是中

巴经济走廊积极推动的项目之一，位于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卡拉奇市东北部的

塔塔地区，场地总面积为 2.75km2，共安装有 33 台单机容量 1.5MW 的风力发电

机组，总规模为 49.5MW。项目由中资企业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资本金 25%，其余为银行货款），采用建设-拥有-经营（BOO）模式建设。

根据中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特许经营协议和购电协议（EPA），项目由三峡巴基

斯坦第二风电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行管理。2016 年 1 月项目开工，2018 年 6 月投

入商业运营。所发电力全部销售给巴基斯坦中央电力采购中心（CPPA-G）。 

第二风电场鸟瞰图 

巴基斯坦电源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辅，电力供应紧张、电力需求保持中高

速增长。第二风电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新能源合作领域的典型案例，年发电

量约 1～1.5 亿千瓦时，在为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地区提供清洁电力的同

时，减少了该区域化石能源消费，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探

索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该项目在遵守巴基斯坦标准的同

时，参考了国内环评、监测方面的技术规范以及国内环境质量标准。此外，项

目还为当地培养了大量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现场雇用超过 30 名中高级工程技术

管理人员，项目新建或改造公路约 30 公里，对于拉动当地就业、改善民生、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风电场项目还始终关注社会公益，为项

目所在地附近小学捐赠大量教学用品，改善了当地小学的硬件设施。 

（1）项目规划阶段采取的环境管理策略 

一是符合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规划。2014 年初，中巴两国能源专家按照

“科学规划、平等互利、合理布局”的原则，在梳理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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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规

划（注：规划项目清单于 2017 年 5 月进行了部分调整），第二风电场项目是规

划中所含 7 个积极推动项目之一，符合巴基斯坦能源战略和未来绿色能源发展

方向。 

二是严格履行环评程序。第二风电场建设严格遵照巴基斯坦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要求，在项目开工建设（2016 年 1 月）前即已完成所有环评手续，包含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取得巴基斯坦信德省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文件（2013年 5月）。 

（2）项目实施阶段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第二风电场项目所在地为半沙漠化地区，土地平坦贫瘠，仅有一些稀疏的

小型灌木，施工期将对原生植被造成破坏，并易发生扬尘污染和噪声污染。运

营期会带来噪声污染、电磁污染，有可能对候鸟迁徙飞行产生干扰，检修及突

然事故时会产生少量固体废弃物和含油废水。为最大限度减少上述影响，第二

风电场采取了如下环境保护措施。 

一是施工期强化环境保护监测管理，譬如在混凝土搅拌站沉淀池排水口、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出水口、施工场地内职工集中生活区内分别设置监测点，开

展定期检测取样；在施工场区边缘设置监测点位，用于监测昼间和夜间的噪声

值。采取防、治、管相结合的环保措施，有效控制工程建设对环境产生的不利

影响。 

二是在风力发电机组选型中充分考虑降噪因素，优选叶片翼型、叶尖形状、

叶轮掠过塔架的频率等参数，在 10m 高度、风速为 10m/s 时的标准状态下，机

组运行时轮毂处噪声小于 100dB；在场址选择及风力发电机组布点上充分考虑

机组噪声污染，最终场址与最近居民区 Jhimpir 村的距离大于 10km，避免了噪

声扰民问题，同时风力发电机组间相距较远，降低了噪声叠加影响。设置 2 个

长期噪声监测点，对风电场进行长期噪声监测。 

三是第二风电场升压站电气设备及集电线路距离居民区较远，对附近居民

家庭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电线信号不会产生影响；运营期内控制工频磁场强度满

足标准限值要求，并且风力发电机组发出的交流电频率较低、电压不高，不足

以产生电晕放电，极大降低电厂对电信、电视等高频电磁波传送造成干扰的风

险。 

四是在选址过程中最大限度规避鸟类活动场所，避让迁徙路线及动物活动

场所，并尽可能远距离避让自然保护区。 

五是在主变压器下设置油坑，并设置总事故油池，事故油池底部及四周涂

刷防渗、防腐涂料，并严格做好防风、防雨、防晒等相应措施，主变压器含油

污水经过事故油池隔油处理达标后排入雨水排水管网；电厂运营过程中产生的

危险废弃物单独集中收集，定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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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一带一路”项目全流程绿色评估框架示例 

为服务“一带一路”项目环境和气候友好性筛查、评估与监测，中国生态

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于 2017 年开发设计了“一带一路”项目全流程绿色

评估框架，涵盖项目公告、项目申请、受托人审核、项目规划、立项审批、项

目实施、项目监测等关键节点的绿色评估导则，详见下图。 

 

项目绿色评估切入点 

（1）项目公告 

在项目公告阶段，项目申请人应提供相应信息，便于投资者对其申请资质

进行初步筛选。除上述一般性问题以外，涉及“环境敏感”项目的申请人还应

提供充分适当的环境专业知识证明，以确保其具备自项目申请之时起，就将环

境因素纳入项目早期规划的能力。项目公告应着重强调“项目建议书将对其在

监测项目绩效

项目自评报告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及审查

项目实施合同

确定上述环节中发现的所有环境问题在合同中均有具体的约定

项目立项通知

政策审查审批

进行环境政策审查 制定环境政策建议

项目立项评估
选取具备专业经验的评

估机构
充分EIA和CRA初筛 筛选出来的评估结果 评估环境指标

制定项目计划

投资人初步审核

评估与SDG的对接
评估项目申请人对环境

的专业技术
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环境

和气候风险
提出建议

提交申请

发布项目公告

包括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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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与环境相关的 SDG目标方面作出的贡献进行评估”。 

（2）投资人审查 

①项目预期环境影响与 SDG环境目标一致性评估 

对环境敏感的项目，应根据与环境相关的 SDG 目标清单对其可能产生的环

境影响逐一进行评价和预判。 

②项目申请人的环境、气候和社会影响管理能力评估 

在项目公告环节，特别是对于环境敏感的项目而言，项目申请人已提供相

关环境专业知识和经验证明。 

③项目环境影响的初步筛选 

完成对项目预期环境影响与 SDG 环境目标一致性的判别之后，应进一步确

定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任何潜在负面影响，以及环境对项目绩效可能产生的

影响。该过程也被称作“环境影响初筛”。初筛工作主要围绕“项目是否对环境

造成负面影响”和“项目是否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两项内容展开。初筛便

于投资人对投资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方向性的判定，但是这种判定可

能由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某些特定因素发挥作用而最终发生转变。因此，应

在完成项目环境影响初筛之后，持续对“初筛”结果进行监测，以确保该结果

最终得以成功实现。 

（3）项目立项评估 

①确保评估机构具备环境专业化要求 

投资人应授权具备环境、气候和社会影响管理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

建设评估。该机构同样应向投资人提供其工作人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技能和评

估经验的证据。 

②了解东道国环境立法 

项目申请人应提供证据，表明项目建设和实施将符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项目建设评估机构应验证项目是否符合东道国的环境法律法规要求。 

③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与气候风险评估 

投资人根据审查阶段进行的初步筛选结果确定可能产生重大负面环境影响

的项目，以及将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针对这些项目开展进一步筛选，以

确定可能需要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如环境影响评价（EIA）和气候风险评估

（CRA）。因此，对于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和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

项目，应进一步对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EIA）和气候风险评估（CRA）方面的

筛选，并将评估结果记录在案。 

④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和/或气候风险评估任务 

若筛选结论表明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或气候风险评估，则进一步明确上

述评估的任务大纲。 

⑤科学选取项目环境绩效指标 

科学的指标选取能够客观地刻画、衡量项目预期和最终产生的环境、气候

和社会影响规模，同时有助于对具体改进方案和行动计划的实施绩效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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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绿色投融资环境、气候和社会风险评估、

管理的过程中，应选择国内外普遍认可和应用的环境绩效指标，如二氧化碳排

放当量或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指标等，建立科学、专业、客观的

评价指标体系。 

（4）环境政策审查指导 

①环境政策审查 

由投资者协同第三方评估机构就该项目适用的国内对外投资、环境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等开展合规性评估。 

②结论与建议 

对于评估结果为“不合规”的项目，结合现行政策要求，提出项目优化建

议；对于评估结果为“合规”的项目，按要求履行上报、备案或审批程序。 

（5）投资项目合同指导  

投资者需确认任何已确定的环境问题都将在投资项目合同和协议中有所体

现。具体而言，应在环境绩效评估框架和监测计划中采用具体绩效指标。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时，在项目合同中纳入环境管理计划细节。若开展气候风险评估，

则应将气候风险管理计划纳入项目合同中。此外，在投资项目的合同和协议中，

对于不能完成履约目标的项目申请人，应约定适当的惩罚性措施，如提前收回

贷款，或将其纳入“黑名单”等。 

（6）项目实施过程监测 

①自主环境监测 

将环境监测纳入项目监测系统中，若存在合适指标帮助确定关键环境和气

候变化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应采用此类指标跟踪关注环境主流化措施的效率

和效力，便于及时识别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及时调整或修订

项目方案。此外，还应确保有关利益相关者和项目指导机构定期就环境和气候

变化的结果进行评价和确认。在项目实施阶段，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

项目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绩效。 

②独立环境监测和评估 

在独立评估期间，可对项目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绩效开展评估，并为日后业

务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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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环境风险筛查工具（ERST） 

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简称 ERST），是由生态环境部

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原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

于 2018 年合作开发，并于 2019 年正式上线的环境风险快速评估工具。ERST 基

于 GIS 和空间分析技术开发，以全球主流生态及生物多样性数据为分析基础，

主要用于项目评估阶段生态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快速筛查。 

为方便不同用户操作 ERST 系统并获得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筛查的分析结

果，ERST系统设立了简单快捷的操作流程。输入拟建项目所在国家、区域、项

目所属行业、项目基本描述等基本信息，即可在系统内创建项目；通过设置项

目建设区域、建设区外围的一个或多个潜在影响区域，系统将自动创建标准生

物多样性影响和政策合规分析报告；此外，还可创建一个或多个自定义分析以

获得进一步的风险筛查结果，例如，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影响等。分析结果可

在系统中在线查看，也可下载为 MS Word 文档和 MS Excel 电子表格供离线使用

和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数据信息。 

（1）ERST工具的应用 

ERST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用户的应用需求，包括

政府监管部门、投资机构、项目实施单位和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于政府监管部门，可根据 ERST 提供的国际核心及相关联的生物多样性

信息，了解和掌握需重点关注的生态保护区域和生态系统信息，尽量避免或减

少项目开发建设所带来的破坏，同时也可获取和掌握更为详细的监管依据，为

项目建设者提供指导。此外，也可更有效地实施基于环境国际公约、协定等衍

生出的环境及社会政策。 

对于投资机构，可利用 ERST 提供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的标准化信息，

对环境与社会风险开展快速筛查，大大降低投资决策的管理成本。投资人可根

据系统给出的项目潜在风险点识别结果，结合投资机构内部环境与社会安全保

障政策，开展内部初步评估，在项目生命周期早期确定是否需要更广泛和深入

的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而对于风险水平高、风险发生危害性大的项目或风险

点，还可实施进一步评估避免投资风险，并大幅降低早期初步评估的人工成本

和管理成本。 

对于项目实施单位，根据 ERST 给出的分析结果，管理部门能够：一是对

项目计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监管各阶段的风险开展实时评估、筛查和及时反馈；

二是建立内部风险预警与应急措施，并配套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制定相应人

员管理方案以及配套财务预算，精准控制和避免风险的发生。风控预算可计入

项目实施成本，而有效风控可将未发生成本在后期决算中转为收益，确保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项目实施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品质与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良好声誉。 

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在开展深入环境与社会风险分析之前借助 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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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评估功能找到关键风险点，还可利用 ERST 强大的生态环保大数据作为支

撑，避免评估盲点和遗漏，大大提高评估效率和精准性，也因此大大降低评估

时间成本和费用。 

ERST 基于 GIS 与 Web 技术而建立，数据信息更新更为及时，数据分析与

图层叠加更为便捷。在线输入项目信息和建立档案后，可自动生成具体项目的

分析报告，便于不同用户更为直观地了解分析结果，开展更可靠的信息追溯，

进一步满足应用需求。 

（2）ERST工具的优势 

ERST的优势在于其在项目规划初期阶段就可提供准确的项目环境与社会风

险快速筛查结果，便于项目开发者和投资者及时了解项目风险并做出审慎决策。

它不仅为政府部门开展监管和指导带来了科学依据和便利，也有助于节省项目

早期的评估成本。在支持绿色“一带一路”支撑平台建设的同时，ERST还促进

生态环保大数据的应用，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境与社会风险防范提供环境技

术支持，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ERST 的开发学习借鉴了国际上已有的环境风险评估工具 Data Basin 

（https://databasin.org/）。美国生物保育研究所（CBI）于 2010 年公开推出 Data 

Basin，目的是提高土地利用决策的科学严谨性和社会支持度。Data Basin 是一

个多用途的在线工具，帮助个人和机构直观地查阅、了解现有的空间数据和信

息，或是按需求创建新地图开展相关分析。Data Basin 数据包罗万象，包括土地

利用、基础设施、气候、火灾历史、生态系统状况和保护地等数据，并将其集

成到决策系统中，建立科学与社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桥梁，提高规划质量，缩

短规划时间，减少不确定性，并降低成本。作为基于网络的地图平台，Data 

Basin 为用户提供渠道访问最新数据和科学信息，开展多方协作分析，并做出专

业决策。 

基于 Data Basin 平台，泛美开发银行环境保障部开发了“生物燃料项目环

境影响记分卡”，用以评估拟建生物燃料设施对关键自然栖息地和一般自然栖息

地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泛美开发银行进一步开发了基于其社会环境政策

的“自然生境和文化遗址环境风险和影响管理工具”，使得环境安全保障工作人

员得以便捷地分析拟建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对于关键自然栖息地和一般自然栖息

地的影响，并对可能影响到关键自然栖息地的项目给出风险提示，以便银行内

部能针对该项目开展更严格的审查。此外，该工具还支持银行工作人员上传其

他环境数据集实施定制分析，支持下载报告和数据文件，帮助银行环境安全保

障人员更好地记录和审查拟建开发项目的信息，有效帮助泛美开发银行在投资

决策过程中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 


